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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晓雨、史银锁（又名史建国）：
本院在执行王友清与被执行人史晓雨、

史银锁（又名史建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在
执行中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现公
告向你们送达（2022）内0802执恢923号执行
裁定书（拍卖）、内新房（估）字2023第FY-14
号评估报告、评估报告异议通知书，拍卖通知
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
上述法律文书，逾期视为送达，送达后即发生
法律效力。

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人民法院
2023年5月26日

王芬素：
本院受理原告张向峰与被告北京天河

顺建筑有限公司、王保明、王芬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案号：（2022）内 0102 民初 3113 号】，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上诉请求：
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
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
被上诉人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3年5月26日

朱友路、内蒙古兴泰万隆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赵炎诉被告朱友路、第三人

内蒙古兴泰万隆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不当得利纠
纷一案【案号：（2022）内0102民初10880号】，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
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一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3年5月26日

林青松、吕仝英：
本院受理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

浩特市新华支行与林青松、吕仝英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诉讼请求：1、请求贵院依法判令二被告林青
松、吕仝英向原告偿还截至2023年3月1日的
贷款本金851507.22元，利息70103.02元，罚息
8845.73元，总计930455.97元（利息、罚息计算
至2023年3月1日，2023年3月2日起的利息、
罚息至全部本息还清之日止，按贷款合同约定
的有关利息、罚息及相关费用规定计算）；2、请
求贵院依法判令原告有权就二被告林青松、吕
仝英共抵押的共同共有的位于呼和浩特市新城
区东库街139号将军花园7号楼A号楼6层A
单元东户的房产以拍卖、变卖或折价所得在第
一项诉请范围内优先受偿；3、请求贵院依法判
令二被告林青松、吕仝英承担本案诉讼费。事
实与理由：被告未按照约定向原告履行还款义
务。）、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2023）内0102民
初183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本案转为普
通程序。）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七法庭以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依法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3年5月26日

地惹布吉莫：
本院受理原告范建平诉被告地惹布吉莫离

婚纠纷一案，因采用其他法定方式无法送达，现
依法向地惹布吉莫公告送达（2023）内0123民初
41号案件的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诉讼须知、举证须知、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呼和浩
特市和林格尔县人民法院第七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人民法院
2023年5月26日

沈高峰：
本院受理原告周艳华诉被告沈高峰离婚纠

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不在户籍所在
地，也无其他联系方式。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内0121民初337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不准予原告周艳华与被告沈高峰离婚。案件
受理费300元由原告周艳华负担。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公告期满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呼和浩特市中级人
民法院。

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人民法院
2023年5月26日

张永永、刘国庭：
本院受理原告武川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

张永永、刘国庭、李素清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2023）内0125民初777号，现依法向张永永、刘
国庭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呼和浩特市武川县人民法院
2023年5月26日

仲崇国、包头市信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唐孝立与被告仲崇国、包头

市信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内0221民初2417号民事判决书及上诉状
副本。限你自发出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上诉状副本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包头市土默特右旗人民法院
2023年5月26日

黑中介陷阱
一些非法职业介绍机构以介绍工作为名，

向求职者变相收取各种名目费用，其典型特征
是没有人力资源服务许可等相关资质，冒充或
伪造相关资质骗取求职毕业生信息。这些非
法职介机构即便提供了岗位信息，也是与高校
毕业生需求不匹配甚至虚假的就业岗位。

防范提示：高校毕业生求职时，应当优先选
择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和正规市场中介机构，
对市场中介机构应了解其经营范围是否包含职
业介绍业务，是否具备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与
市场中介机构签订协议时，不要轻信其口头承
诺，一定要看清签约的内容，不要盲目签字。

兼职陷阱
一些诈骗分子打着高薪兼职、点击鼠标

就赚钱、刷单返现等幌子进行诈骗，特点是门
槛较低，号称轻松兼职、薪酬丰厚。

防范提示：高校毕业生不要轻信既轻松
又赚钱的“好”差事，应当了解当前岗位的市
场薪资水平，明白天上不会掉馅饼，掉下的往
往是陷阱。同时注意个人信息安全，不要轻
易泄露银行卡、网银、支付宝等密码信息，不
要随意打开陌生网址链接。

收费陷阱
用人单位或者中介机构以招聘为名，收

取高校毕业生报名费、服装费、体检费、培训
费、押金、岗位稳定金、资料审核费等费用。
有些中介机构与不法用人单位合作，先由中
介机构以推荐工作为名收取费用，毕业生到
该用人单位入职时，不法用人单位编造各种
理由拒绝毕业生上岗或中途辞退。还有些机
构向毕业生承诺提供高薪行业实习岗位，但
毕业生必须缴纳相关服务费用。

防范提示：毕业生要谨记，应聘工作本
身并不需要任何费用，对于将先交费作为条
件的招聘面试实习等都需要谨慎对待，核实
有无收费的法律依据。如交费一定要求出具
正规发票并加盖单位公章，为可能发生的纠
纷维权保留证据。

借贷陷阱
个别中介机构或用人单位以高薪就业

作为诱饵，向高校毕业生承诺培训后包就业，
但须向指定借贷机构贷款支付培训费用。培
训结束后，培训机构往往难以兑现承诺，或推
荐的工作与原先承诺相差甚远，毕业生可能
会面临身负高额借贷又没有实现就业的不利
局面。

防范提示：高校毕业生要增强辨别意
识，看机构或企业经营范围是否包含培训内
容，看承诺薪资是否与社会同等岗位大体一
致，慎重签署贷款协议或含有贷款内容的培
训协议，注意保留相关材料。一旦发现被骗，
立即向有关部门报案。确有需求参加职业培
训的，请到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官方
网站查询公布的正规培训机构。

传销陷阱
传销是指组织者或经营者通过发展人

员，要求其缴纳费用或者以购买商品等方式，
取得加入或发展他人的资格，牟取非法利益
的行为。传销一般以亲友极力推荐的途径传
播，基本都以轻松赚大钱、无需面试直接上岗
为噱头。传销面试或工作地点都比较偏僻且
转换频繁，公司业务不能清晰说明。

防范提示：高校毕业生务必清楚传销属
于违法行为，在求职中要了解传销的基本特
征，对发展下线的宣传，要保持头脑高度清
醒，防止陷入传销设计的圈套中。如果不慎

进入传销，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第一时
间脱身报警。

合同陷阱
在合同签订过程中，个别用人单位为降

低用人成本、规避用工责任而侵犯高校毕业
生合法权益。有的仅签订“就业协议书”，或
以谈话、电话等口头形式约定工作相关事项，
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有的合同内容简
单，缺少工作岗位、工作地点、工资、劳动条
件、合同期限等具体内容。有的以少缴税款
为由，同时准备两份不同薪资的“阴阳合
同”。有的包含“霸王条款”，要求几年内不得
结婚、无条件服从加班、试用期离职不结算工
资等。

防范提示：法律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双
方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高校毕业生在签
订劳动合同前，应与用人单位认真协商、慎重
对待，不可草率签订。要注意劳动合同是否
具备劳动合同法规定的必备条款（用人单位
基本情况、合同期限、工作内容和地点、工作
时间和休息休假、劳动报酬、社会保险、劳动
条件等），特别要高度警惕其中于法无据、明
显不合理的条款，防止掉入陷阱，难以维权。

试用期陷阱
有的用人单位超过法定上限约定长时

间试用期，或者重复约定试用期。有的用人
单位以试用期为由，支付工资低于当地政府
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或者不缴纳社会保
险。还有的用人单位为了降低用人成本，大
量招聘应届高校毕业生，试用期约定较低的
工资，等试用期结束后，便以各种理由解聘，

“假试用，真使用”。
防范提示：任何违反法律规定的试用期

约定无效，根据劳动合同期限的不同，试用期
有不同的时限限制，最长不超过6个月，同一
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
期；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
或者劳动合同期限不满3个月的，不得约定
试用期；劳动合同仅约定试用期的，试用期不
成立，该期限为劳动合同期限。试用期期间，
应正常缴纳社保，工资水平不低于单位相同
岗位最低档工资或者不低于劳动合同约定工
资的80%，并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信息陷阱
有的用人单位为了增加对高校毕业生

的吸引力，往往故意夸大单位规模、业绩、发
展前景、工资和福利等。有的用人单位玩弄
文字游戏，对招聘职位的工作内容做模糊化
处理，将销售员、业务员等职位美化成“市场
部经理”“事业部总监”等有诱惑力的名称。

防范提示：高校毕业生可通过企业官
网、媒体报道、工商登记注册信息等查询用人
单位基本情况，仔细甄别各类招聘信息，不要
盲目轻信。求职时要详细询问岗位信息、工
作内容，不能只看表面，避免入职后发现实际
工作与预期有出入，浪费求职时间和精力。
同时，可以多种途径了解公司背景，对长时间
大量招聘、离职率高的，要提高警惕。

人社部提醒广大高校毕业生，要通过合
法的、正当的、信誉好的信息渠道来掌握和了
解招聘信息，可以到各地公共就业人才服务
机构、公共招聘网站，以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门推荐认定的诚信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网站
求职。一旦遭遇上述情况，请立即拨打12333
电话或前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投诉举
报。如果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或伤害，请立即
向公安部门报警。

（据新华社报道）

人社部预警毕业生八大求职“陷阱”
发布避“坑”提示

正值求职季，高校毕业生即将走向职场，开启人生新篇章。但一些不法分子专挑涉世未深的毕业生求职者进行欺诈，让人不得不防。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近日公开发出预警，提醒毕业生在收获Offer（入职通知——编者注）的同时，也要小心“求职陷阱”，避开套路和骗局。


